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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務委員會  
 

在事務委員會下成立上坡地區自動扶梯連接系統  
和升降機系統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目的  
 
  在 2017 年 4 月 21 日的會議上，交通事務委員會 ("事務
委員會 ")委員贊成事務委員會主席的建議，即成立上坡地區自動
扶梯連接系統和升降機系統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以研究
及跟進相關事宜。本文件載述小組委員會的擬議職權範圍與工

作計劃，以及擬議完成工作的時間表，供委員審閱。  
 
 
背景  
 
2.  政府當局於 2009 年採用評審制度，評定在香港興建上
坡地區自動扶梯連接系統和升降機系統的建議項目的效益及優

次。評審制度旨在提供一套更完善的目標及具透明度的評審準

則，以決定相關建議項目的效益及優次。  
 
3.  政府當局根據評審制度，為當時收到的 20 個建議工程
項目決定進行初步技術可行性研究的優次，並於 2010 年 2 月
26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匯報評審結果。1 當局經
初步篩選後剔除兩項建議項目， 2 並為其他 18 項建議項目排名
("18 個已排名建議項目 ")。  
 

 
                                                 
1 評審制度及評審結果詳載於政府當局在 2010 年 2 月發出的文件 (立法會

CB(1)1190/09-10(03)號文件 )。  
 
2 該兩項建議項目被剔除的原因是：一項擬建設施附近已設有類似設施，而
另一項擬建設施的水平高度差距不超過 6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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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事務委員會自此一直密切監察 18 個已排名建議項目的
推行進展。在 2017 年 4 月 21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
局就 "葵涌大窩口道至禾塘咀街升降機及行人通道系統 "項目 (即
在 18 個已排名建議項目中排名第 11 位的項目 )的建造工程的撥
款建議諮詢委員。  
 
5.  在上述會議上，委員察悉在 18 個已排名建議項目中，
只有兩個項目已完成並開放予公眾使用，一個項目部分完成並

開放予公眾使用，兩個項目正在施工，一個項目正進行招標程

序。 18 個已排名建議項目的最新進展載於附錄 I。  
 
6.  主席關注到 18 個已排名建議項目的推行進展緩慢，並
建議成立小組委員會監察現有上坡地區自動扶梯連接系統和升

降機系統建議項目的推行情況。委員同意建議，並希望跟進政

府當局如何處理興建上坡地區自動扶梯連接系統和升降機系統

的新建議項目。 3 此外，委員察悉政府當局計劃在 2017 年年底
展開研究，檢討及改善上坡地區自動扶梯連接系統和升降機系

統的評審機制。4 他們亦認為擬議的小組委員會應就上坡地區自
動扶梯連接系統和升降機系統的評審機制提供意見及置評。  
 
7.  委員知悉，改善殘疾人士無障礙通道及設施小組委員會

於 2011 年在福利事務委員會下成立，研究範圍涵蓋在香港興建
上坡地區自動扶梯連接系統和升降機系統的事宜。 5 
 
 
有關在事務委員會下委任小組委員會研究特定事宜的《內務守

則》規定  
 
8.  根據《內務守則》第 22(u)條，在事務委員會下委任負
責研究特定事宜的小組委員會的職權範圍，由有關的事務委員

會決定，並應關乎特定事宜或特定項目。委任該小組委員會的

建議應載有小組委員會的擬議職權範圍、工作時間表、工作計

劃，以及研究有關特定事宜或項目涉及多少工作等各方面的充

分資料，以便有關的事務委員會考慮。該小組委員會何時展開

 
                                                 
3 政府當局在 2017 年 4 月 21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表示，當局自上次於

2009/2010 年度進行評審後，在過去數年收到逾 100 個新建議項目。  
 
4 據政府當局表示，研究將需時約 30 個月。  
 
5 請 參 閱 該 小 組 委 員 會 就 其 商 議 工 作 擬 備 的 報 告 ( 立 法 會

CB(2)2065/11-12 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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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按照《內務守則》第 26 條所載的機制決定。《內務守則》
第 22(u)條及 26 條的條文載於附錄 II。  
 
9.  謹請委員特別注意，根據《內務守則》第 26(a)條，就
事務委員會委任的小組委員會而言，在同一時間運作的小組委

員會數目最多為 10 個。 6 現時運作中的該等小組委員會數目已
達到 10 個的上限。此外，截至 2017 年 4 月 26 日， 7 個小組委
員會已列入輪候名單。  
 
 
小組委員會的擬議職權範圍  
 
10.  現建議小組委員會的職權範圍為：  
 

"研究及跟進與興建上坡地區自動扶梯連接系統和升降
機系統有關的事宜 "。  

 
11.  現建議小組委員會的名稱為 "上坡地區自動扶梯連接系
統和升降機系統小組委員會 "。  
 
 
擬議工作計劃  
 
12.  小組委員會將以下列事宜為工作重點：  
 

(a) 監察 18 項已排名的上坡地區自動扶梯連接系統和
升降機系統建議項目的推行進展；  

 
(b) 跟進政府當局如何處理興建上坡地區自動扶梯連

接系統和升降機系統的新建議項目；  
 

(c) 研究成立上坡地區自動扶梯連接系統和升降機系
統專項基金，以加快有關工程；  

 
(d) 就檢討及改善上坡地區自動扶梯連接系統和升降

機系統現行評審制度的事宜提供意見及置評；及  
 

 
                                                 
6 此外，根據內務委員會在 2013 年 11 月 15 日的會議上所商定有關研究政
策事宜的小組委員會展開工作、運作及延長工作期的概括原則，在同一事

務委員會下同時運作的小組委員會數目不應超過兩個。就此而言，聯合小

組委員會將算作在每個相關事務委員會下的一個小組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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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就在香港興建上坡地區自動扶梯連接系統和升降
機系統的事宜提供建議。  

 
 
擬議完成工作的時間表  
 
13.  現建議一有名額可供小組委員會展開工作，小組委員會

便會立即開始工作。根據《內務守則》第 26(c)條，小組委員會
應在展開工作起計 12 個月內完成工作，並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報
告。鑒於上坡地區自動扶梯連接系統和升降機系統項目的推行

時間長，以及視乎政府當局為檢討及改善上坡地區自動扶梯連

接系統和升降機系統現行評審機制而進行的研究有何進展，小

組委員會或須在 12 個月的工作期屆滿前考慮是否有需要繼續工
作。小組委員會若認為有需要在該 12 個月過後繼續工作，便會
在取得事務委員會的同意後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報告，並提出充

分理由，以便把 12 個月的期限延長。  
 
 
徵詢意見  
 
14.  請委員考慮及通過上文第 10至 13段所載小組委員會的
擬議職權範圍、工作計劃及工作時間表。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7 年 5 月 12 日  



附錄 I 
 

上坡地區自動扶梯連接系統和升降機系統建議的進展  
 
評審  
排名  建議項目  項目進展  

1 慈 雲 山 行 人 通 道

系統  
 

該行人通道在沙田至中環線工程項目中落

實。建造工程於 2012 年 7 月展開，截至
2017年 3月底，在此行人通道系統下的 15項
設施中，有 12 項已完成並開放予公眾使用，
另有 1 項設施預計於 2017 年第二季完成。
至於餘下 2 項設施，則以 2017 年第三季為
完工目標。  

2 寶 馬 山 行 人 通 道

系統  
 

初步技術可行性研究已經完成。路政署已委

聘顧問進行勘測及初步設計工作。  
 
路政署於 2016 年 9 月就設計方案諮詢東區
區議會轄下的規劃、工程及房屋委員會，並

獲得支持。路政署現正進行工程刊憲的準備

工作。  
3 青 衣 長 亨 邨 升 降

機 及 行 人 通 道

系統  

政府已於 2016 年 5 月獲得立法會批准撥
款。建造工程於 2017 年 2 月展開，預計於
2019 年年中完工。  

4 磅 巷 行 人 扶 手 電

梯 及 行 人 通 道

系統  

初步技術可行性研究已經完成。路政署已委

聘顧問進行勘測及初步設計工作。  
 
路政署於 2015 年就經修訂的建議項目諮詢
中西區區議會及舉行公眾論壇。路政署現正

整理和分析接獲的意見，並計劃於 2017 年
上半年向該區議會匯報建議項目的進度。  

5 葵 盛 圍 至 興 盛 路

升 降 機 及 行 人 通

道系統  

政府已於 2016 年 5 月獲得立法會批准撥
款。建議項目的招標工作已於 2017 年 2 月
截止。路政署現正評審有關標書，以期建造

工程於 2017 年第二季展開及於 2020 年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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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  
排名  建議項目  項目進展  

6  青 山 公 路 至 工 業

街 升 降 機 及 行 人

通道系統  

初步技術可行性研究已經完成。路政署已委

聘顧問進行勘測及初步設計工作。  
 
路政署於 2016 年 4 月就設計方案諮詢葵青
區議會轄下的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並獲得支

持。路政署現正進行工程刊憲的準備工作。 
7  麗 祖 路 至 華 瑤 路

升 降 機 及 行 人 通

道系統  

初步技術可行性研究已經完成。路政署已委

聘顧問進行勘測及初步設計工作。  

8 竹 園 北 邨 行 人 通

道系統  
初步技術可行性研究已經完成。路政署已委

聘顧問進行勘測及初步設計工作。  
 
路政署於 2016 年 7 月就初步設計諮詢黃大
仙區議會轄下的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並獲得

支持。路政署現正進行工程刊憲的準備

工作。  
9 窩 打 老 道 山 升 降

機 及 行 人 通 道

系統  

政府已於 2016 年 5 月獲得立法會批准撥
款。建造工程於 2016 年 12 月展開，預計於
2019 年年中完工。  

10 荔 景 山 路 至 麗 祖

路 升 降 機 及 行 人

通道系統  

初步技術可行性研究顯示，建議項目涉及兩

個私人擁有的危險斜坡。路政署會在有關方

面完成修葺危險斜坡後，再處理此項目。  
11 大 窩 口 道 至 禾 塘

咀 街 升 降 機 及 行

人通道系統  

初步技術可行性研究已經完成。路政署已委

聘顧問進行勘測及初步設計工作，相關工作

已經完成。  
 
路政署於 2016 年 9 月就初步設計諮詢葵青
區議會轄下的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並獲得

支持。  
 
政府於 2017 年 2 月根據《道路 (工程、使用
及補償 )條例》(第 370 章 )的規定，在憲報公
告授權進行建議項目。  
 
政府計劃在本立法會會期內向立法會申請

撥款，以推展建議項目的建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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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  
排名  建議項目  項目進展  

12 聯 安 街 升 降 機 及

行人通道系統  
初步技術可行性研究已經完成。路政署已委

聘顧問進行勘測及初步設計工作。  
 
顧問現正研究項目的走線及初步設計方

案，以減少徵收土地及對環境的影響。  
13 月 華 街 行 人 連 接

系統  
為配合觀塘市中心重建項目，土木工程拓展

署於 2013 年 4 月展開此項目的建造工程。
連接系統已完成，並於 2015 年 10 月開放予
公眾使用。  

14* 
 
康 盛 花 園 至 寶 康

路 自 動 扶 梯 連 接

系統  

待排名較高的建議項目的推展工作上了軌

道後，便會跟進此建議項目。  

14* 
 
荔 景 山 路 至 瑪 嘉

烈 醫 院 升 降 機 及

行人通道系統  

醫院管理局於 2015 年 11 月展開工程。工程
已完成，而設施已於 2017 年 1 月開放予公
眾使用。  

16 富 寶 花 園 至 西 沙

路 升 降 機 及 行 人

通道系統  

待排名較高的建議項目的推展工作上了軌

道後，便會跟進此建議項目。  

17 興 盛 路 至 大 窩 口

道 升 降 機 及 行 人

通道系統  

待排名較高的建議項目的推展工作上了軌

道後，便會跟進此建議項目。  

18 沙 田 穗 禾 苑 至 港

鐵 火 炭 站 自 動 扶

梯連接系統  

待排名較高的建議項目的推展工作上了軌

道後，便會跟進此建議項目。  

 
* 有兩個建議項目同樣排名第 14 位，因此沒有排名第 15 位的建議項目。  
 
 
 
 
資料來源：  政府當局就 "185TB 號工程計劃   葵涌大窩口道至禾塘

咀 街 升 降 機 及 行 人 通 道 系 統 " 提 供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4)839/16-17(03)號文件 )附件 2 



附錄 II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內務守則》第 22(u)條及 26條 

 
 
第 22(u)條 
 
下列各段適用於為(s)段所述目的而委任的小組委員會或為(t)段所述目的
而委任的聯合小組委員會   

 

(i) 該等小組委員會的職權範圍由有關的事務委員會決定，並應關乎
特定事宜或特定項目； 

 

(ii) 委任該等小組委員會的建議應載有小組委員會的擬議職權範圍、
工作時間表、工作計劃，以及研究有關特定事宜或項目涉及多少

工作等各方面的充分資料，以便有關的事務委員會考慮；  

 

(iii) 該等小組委員會可於其認為適當的任何時間，向事務委員會作出
報告，但應在完成工作後盡快提交有關報告；及 

 
(iv) 該等小組委員會何時展開工作，按照守則第 26 條所載的機制決

定。 
 
 
第 26條 
 
小組委員會展開工作及其運作 

(a) 除(b)及(e)段另有規定外，就內務委員會為守則第 20(j)(ii)條所述
目的而委任的小組委員會，以及事務委員會為守則第 22(s)或(t)條
所述目的而委任的小組委員會而言，在同一時間運作的小組委員

會數目最多為 10個。 (後加粗體以表示強調) 

(b) 若(a)段所指小組委員會的數目已達到(a)段所訂的數目上限，輪候
制度便會自動實施，並設輪候名單。輪候名單上的小組委員會按

其獲委任的先後次序排列。若運作中的法案委員會數目少於守則

第 21(a)條所指的數目，內務委員會經考慮下列因素後，可讓輪候
名單上的小組委員會展開工作   

 
(i) 法案委員會空額的數目； 



 
(ii) 相當可能在未來 3個月提交立法會的法案數目； 

 

(iii) 內務委員會為守則第 20(j)(i)條所述目的而已經或相當可能委
任的小組委員會數目，以及法案委員會已經或相當可能委任

的小組委員會數目；及 

 
(iv) 秘書處的可用資源。 

(c) (a)段所指的小組委員會應在展開工作起計 12 個月內完成工作，並
向內務委員會或有關的事務委員會作出報告。若小組委員會認為

有需要在該 12個月過後繼續工作，該小組委員會應(在由事務委員
會委任的情況下取得有關的事務委員會同意後 )向內務委員會作出
報告，並提出充分理由，以便把 12個月的期限延長。 

(d) 就內務委員會為守則第 20(j)(i)條所述目的而委任的小組委員會而
言，在同一時間最多可運作的小組委員會數目並無限制。 

(e) 雖然(a)、(b)及(c)段已作出規定，但內務委員會可在其認為適當的
情況下，就該等條款作出例外規定。 

(f) 在適當情況下，守則第 20 至 25 條所載的行事方式及程序，將適
用於內務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或事務委員會轄下的小組委員會 (包
括由兩個或多個事務委員會委任的聯合小組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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